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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本院劉委員建國，針對教育部預計編列 200 億元從今（102）
年到 105 年，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其旨在達

成無論高職、專科、技術校院畢業生皆需具有就業能力，提

供產業所需人力等。惟，該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一推出即引發

諸多爭議，其中，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等團體質

疑，該方案未和十二年國教整合推出，導致壓縮到技術型高

中特殊招生需求，恐已危害技職教育之生機。為此，爰要求

行政院責成教育部及相關單位，應於 2 個月內，研議提出(一

)提供有招生特殊需要之高職，一條更多元及彈性的免試入學

管道；(二)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須將技職教育之定義，

界定清楚；(三)教育部與各部會應做好橫向溝通，並將技職

教育政策一體化、結合業界共同培育人才、引進產業進駐技

專校院等策略，納入本方案；(四)儘速將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的目標管理暨辦理時程之具體性的計畫內容，送交本院備查

，俾使技職教育之推動更有效率，讓學子們能適性發展。爰

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據報載，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青年失業率，最高的是臺灣，去年（2012）11 月的統計數據

高達 13.41%；其次是香港的 13%；接著是日本 7.8%，韓國 7.6%，以及新加坡 6.8%。然因

青年失業率高、準備考研究所等因素，據教育部統計，100 學年度延後畢業的大專生和碩博

士生高達 54,000 多人，比 99 學年度增加近千人。學校頓時變成部分高教學生擔心失業的避

風港，這是人力和教育資源的浪費，亦是教育部必須嚴肅面對之重要課題。另外，國人深

知技職教育出現「產學落差」之情況屢遭詬病，目前技職教育也遭遇多項困境，包括高職

以升學導向，導致基層技術人才不足。5 年來，高職升學比例年年超過 76%，且逐年升高，

但就業比例僅一成多。而高職科系設置偏向教育設備成本較低的服務業發展，未來會衝擊

台灣基礎產業人力。對於近年專科院校大量改制升格，重視研究及論文發表，本席等同仁

認為，此一趨勢將導致技職教育學術化，務實致用精神喪失。 

二、為使國內技職教育升級，教育部比照大學拔尖計畫成立「技職教育再造方案」，行政院亦

於去年（2012）11 月 27 日之院會中決定從今年到一○五年編足兩百億元，推動第二期技職

教育再造方案，包括從「制度調整」、「課程活化」、「就業促進」等 3 個面向著手。然

，教育必須務實，要讓學生畢業後能學以致用，能夠維持家庭的經濟，但政府推動高教改

革以來，一味追求高教普及率，廣設高中、大學，專科改制學院，學院改制科大，嚴重忽



 

 
1892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略了技職教育的本質和重要性。如今，十二年國教啟動，諸多爭議也產生了，就如，技職

教育再造方案未能和十二年國教整合推出，導致學生僅有特色招生和免試入學兩條路可走

，此等制度之設計視同壓縮技術型高中特殊招生需求，恐危害到技職教育之生機，而更多

諸如此類之爭議也一一浮現。 

三、本席等同仁，要求行政院應立即責成教育部等相關單位，除應立即提出務實的配套措施，

以重振技職教育外，更應於三個月內，研議提出技職教育再造方案的目標管理暨辦理時程

之具體性的計畫內容，俾使技職教育之推動更有效率，讓學子們能適性發展，讓部分學生

不必一窩蜂、盲目的追求最高學歷。 

（三十四）本院劉委員建國，針對內政部自 2012 年 8 月起推動「實價登

錄」政策以來，登錄申報對象為權利人、地政士及不動產經

紀業，執行至今已造成不動產「租案」委託量大幅減少，致

不動產經紀業者難以運作及生存，為穩定產業發展及數萬名

從業人員之生計，故要求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議實價登錄

執行後之市場面及執行面等相關問題，俾再次進行通盤檢討

，提出更完整之輔導配套措施，健全房市。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根據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全聯會統計資料指出，101 年 8 月上旬的「租案」委

託量，就比同年 7 月足足萎縮了五成二，台北市方面更是「爆跌」比例高達六成六。 

二、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

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此法引發外界對於推動實價登錄

制度實價課稅之疑慮，才會導致許多屋主可能擔心透過房仲成交的租案需實價登錄，未來

可能要「如實課稅」，致房仲租賃委託量大幅下滑。 

三、政府推動「實價登錄」政策除了讓資訊公開透明化外，也必須負起輔導照顧產業之責。內

政部應針對屋主自行租屋或透過不動產仲介業者租屋檢討是否皆須實價登錄，以保障租賃

當事人權益。 

四、故要求行政院於一個月內，研議實價登錄執行後之市場面及執行面等相關問題，俾再次進

行通盤檢討，提出更完整之輔導配套措施，健全房市。 

（三十五）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我國當前本土語言教育諸多問題，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